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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徐巽豪
電話：04-37061852
電子信箱：e-3372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體字第115003002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「2026戒菸就贏比賽」簡介 (A09030000E_1150030021_send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（以下簡稱董氏基金會）辦理

「2026戒菸就贏比賽」簡介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鼓勵教職

員工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董氏基金會115年3月19日董菸害（115）執字第

1150000019號函辦理。

二、董氏基金會為確實達到積極助人戒菸之目的與創造戒菸嘉

年華的歡樂氛圍，成功鼓勵吸菸者與親友相互扶持、勇於

嘗試戒菸，爰辦理旨揭比賽。

三、報名資格：

(一)吸菸的「參賽者」：年滿20歲、具中華民國國籍或在國

內連續居住一年以上，且過去一年持續吸菸者。

(二)不吸菸的「見證人」：年滿7歲，未曾吸菸或已戒菸(不

使用任何形式菸品)一年以上，且為參賽者之家人、師

長、朋友、同事、共同生活或其他經常相處，願意支持

並見證參賽者完全戒菸之人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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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，請至「華文戒菸網」線上報名

（網址：https://www.quitwin.org.tw/）。

四、本案相關問題，請逕洽董氏基金會石宜慧小姐，電話：

（02）2776-6133，分機103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附設
高職部、臺北美國學校

副本：

63


